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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員個人利益監察委員會建議  
對《議事規則》第 83(5)條的修訂  

 
 

目的  
 
  本文件旨在請內務委員會考慮下述事宜：議員個人利益

監察委員會 (下稱 "監察委員會 ")建議修訂《議事規則》第 83(5)
條，以配合新的《公司條例》(第 622章 )(下稱 "新條例 ")於 2014年
3月 3日實施。由於新條例實施的修改將會使現行第83(5)(a)及 (h)
條不能運作，故有必要作出修訂。  
 
 

第 83條  
 
2.  《議事規則》第 83條訂明立法會議員登記個人利益的

條文。《議事規則》第 83(5)條列出議員須登記的 8類個人利益，

當中包括第 83(5)(a)及 (h)條的 "受薪董事職位 "及 "股份 "，現分別

載述如下：  
 

第 83(5)(a)條： "公共或私營公司的受薪董事職位，

以 及 如 有 關 公 司 屬 《 公 司 條 例 》

(第 32章 )第 2(4)條所指的另一間公司

的附屬公司，亦指該另一間公司的

名稱 " 
 

第 83(5)(h)條： "公司或其他團體的名稱，如據議員

所知，其本人，或連同其配偶或未

成年子女，或代表其配偶或未成年子

女持有該公司或團體的股份的實益

權益，而該等股份的面值超過該公司

或團體已發行股本的百分之一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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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公司條例》的制定  
 
3.  政 府 當 局 於 2006年 中 全 面 重 寫 現 行 的 《 公 司 條 例 》

(第 32章 )(下稱 "現行條例 ")，並於 2011年 1月向立法會提交《公司

條例草案》，以革新影響香港現存公司運作的條文。《公司條例

草案》於2012年 7月 12日獲立法會通過，並於 2012年 8月 10日刊登

憲報。《 2013年〈公司條例〉 (生效日期 )公告》指明 2014年 3月
3日為新條例的大部分條文 (包括下文第 6及 8段分別提及的第

13、 15及 135條 )的生效日期。  
 
 
建議對第 83(5)(a)及 (h)條作出的修訂  
 
第 83(5)(a)條：受薪董事職位  
 
4.  根據《議事規則》第83(5)(a)條，議員須登記他們在公司

的受薪董事職位，以及如有關公司屬另一間公司的附屬公司，

亦須提供該另一間公司的名稱。"附屬公司 "的定義載於現行條例

第 2(4)條，該條訂明，A公司須當作為另一間B公司的附屬公司，

如  
 

(i) B公司控制A公司董事局的組成；或  

(ii) B公司控制A公司過半數的表決權；或  

(iii) B公司持有A公司的過半數已發行股本；或  

(iv) A公司是C公司的附屬公司，而C公司又是B公司的

附屬公司。  
 
5.  現行條例第 2(7)條提述 "附屬公司 "一詞，藉以界定 "控股

公司 "的涵義。根據該條，B公司為其附屬公司 (即A公司 )的控股

公司。  
 
6.  新 條 例 採 取 另 一 草 擬 方 式 界 定 " 附 屬 公 司 " 及 " 控 權

公司 "1，但沒有改變它們的涵義。新條例首先於第 13條界定 "控權

公司 "的涵義，然後於第 15條藉提述 "控權公司 "一詞界定 "附屬

公司 "的涵義。現行及新條例的相關條文載於附錄 I。  
 

                                                 
1 "Holding company" 一詞在現行及新條例中的中文對應用語分別為 "控股公司 "及

"控權公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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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鑒於新條例快將生效，故有必要對第 83(5)(a)條作出

修訂，現建議如下：  
 

"公共或私營公司的受薪董事職位，以及如有關公司屬

有一間《公司條例》 (第 32章 )(第 622章 )第 2(4)條第 13條
所指的另一間公司的附屬公司控權公司，亦包括指該另

一間控權公司的名稱； "。  
 
第 83(5)(h)條：股份  
 
8.  公司股份的面值 (亦俗稱 "票面值 ")即名義價值，其計算

方法為將該公司的名義股本除以該公司組織章程大綱內的股本

條 款 所 訂 的 股 份 數 額 。 面 值 是 公 司 一 般 可 發 行 股 份 的 最 低

價格。政府當局表示，面值的概念未能達到保障債權人和股東

的原定目的，因為股份面值並不一定顯示股份的真正價值。

新條例就所有本地公司訂明有關改行強制無面值制度的條文。

新條例第 135條訂明公司股份沒有面值，此條適用於在新條例的

生效日期前或後發行的股份。  
 
9.  廢除所有香港公司的股份面值的措施，將於新條例生效

時立即實施。由於第 83(5)(h)條包含對 "面值 "一詞的提述，故有

必要作出修訂。就第 83(5)(h)條建議的修訂如下：  
 

"公司或其他團體的名稱，如據議員所知，其本人，或

連同其配偶或未成年子女，或代表其配偶或未成年子女

持有該公司或團體的股份的實益權益，而該等股份的面

值數目超過該公司或團體已發行股本股份總數的百分

之一者。 "。  
 

《議員個人利益登記表格》  
 
10.  現有的《議員個人利益登記表格》(下稱 "《表格》")依據

第 83(5)條設計。倘若立法會同意上述有關第 83(5)(a)及 (h)條的

擬議修訂，《表格》內的相關張頁便須作出相應修訂 (載於

附錄 II)，以符合經修改的規則。按照《議事規則》第 83(1)條，

對《表格》作出修訂須獲立法會主席批准。  
 
 
諮詢議事規則委員會 

 
11.  監察委員會曾於 2013年 11月 12日徵詢議事規則委員會

的意見，而該委員會支持就《議事規則》第 83(5)條建議的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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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詢意見 

 
12.  謹請議員考慮監察委員會對修訂《議事規則》第 83(5)(a)
及 (h)條 (見上文第 7及 9段 )及《表格》 (見附錄 II)所提的建議。如

內務委員會無其他意見，監察委員會主席葉國謙議員將會在

立法會 2014年 1月 8日會議上動議一項議案，修改《議事規則》

第 83(5)條，而有關修訂將在新條例於 2014年 3月 3日實施時生

效。議案的措辭載於附錄 III。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3 
2013年 12月 5日  



附錄 I 
 
 
現行《公司條例》(第 32 章)第 2(4)及(7)條  
 
2.  釋義  
 

 (4) 就本條例而言，在不抵觸第(6)款的條文下，一間公司須當作

為另一間公司的附屬公司，如—— 

(a)  該另一間公司—— 

(i)  控制首述的公司董事局的組成；或 (由 1984 年
第 6 號第 2 條修訂) 

(ii)  控制首述的公司過半數的表決權；或 

(iii) 持有首述的公司的過半數已發行股本(所持股本

中，如部分在分派利潤或資本時無權分享超逾

某一指明數額之數，則該部分不計算在該股本

內)；或  

(b)  首述的公司是一間公司的附屬公司，而該間公司是

上述另一間公司的附屬公司。 (由 1974 年第 80 號第
2 條增補)  

 
 

 (7) 在本條例中凡提述某公司的控股公司，須解釋為提述前述

公司乃其附屬公司的公司。 (由 1974 年第 80 號第 2 條增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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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公司條例》(第 622 章)第 13 及 15 條 
 
13.  控權公司  
 

 (1)  就本條例而言，如某法人團體(前者)  —— 

(a)  控制另一法人團體(後者)的董事局的組成； 

(b) 控制另一法人團體(後者)超過半數的表決權；或  

(c)  持有另一法人團體(後者)超過半數的已發行股本， 

則前者即屬後者的控權公司。 

 

(2)  就本條例而言，如某法人團體(前者)是另一法人團體(後者)
的控權公司，而後者是另一法人團體 (第三者 )的控權公

司，則前者亦屬第三者的控權公司。 

 

(3) 就第 (1)(a)款而言，如某法人團體(前者)有權力在無需其

他人同意下，委任或罷免另一法人團體(後者)的全部或過

半數董事，則前者即屬控制後者的董事局的組成。 

 

(4) 就第(3)款而言，如有以下情況，某法人團體即屬有權力作

出有關委任—— 

(a)  如該法人團體(前者)不行使該權力委任有關的人為另

一法人團體(後者)的董事，該人不能獲委任為後者的

董事；或 

(b)  某人身為前者的董事或其他高級人員，必然會獲委任

為後者的董事。 

 

(5) 在第(1)(c)款中，提述法人團體的已發行股本，並不包括該

股本中在分派利潤或資本時無權分享超過某一指明款額的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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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附屬公司  
 

就本條例而言，如某法人團體(前者)屬另一法人團體(後者)的

控權公司，後者即屬前者的附屬公司。  



附錄 II 
議員姓名：      
 

須予登記的個人利益  

受薪董事職位  
 
1.  你有否擔任公共或私營公司的受薪董事職位？  
 
 有／否 (請刪去不適用者 )  

 
若有的話，請列出所有受薪董事職位。如有關公司屬有一間《公司條例》(第
32章 )(第 622章 )第 2(4)條第 13條所指的另一間公司的附屬控權公司，亦請提
供該另一間控權公司的名稱。  
 

   

   

   

   

   

   

   

   

   
 
註：  (a)  「受薪董事職位」包括所有獲得薪金、酬金、津貼或其他實惠的董事職位。  
 

(b)  「實惠」一詞指 ( i )議員在一年內從單個來源收受超過其作為立法會議員每年薪酬
*5%的利益 (*不包括立法會議員所得的一般開支津貼；該項津貼是用以處理議員事
務的開支 )；或 ( i i )一次過收受價值超過 10,000元的實惠。 (此定義同樣適用於第 2，4
及 6類別的「實惠」一詞。 )  

 
(c)  本地及海外公司的受薪董事職位均須予以登記。  

 
(d)  以法團名義出任董事的受薪董事職位亦須予以登記。不過，關於這類受薪董事職

位，只須在立法會每一會期開始時提交最新的資料。  
 

(e)  若為某公司的受薪董事，則在同一集團的附屬或聯營公司擔任的所有董事職位，無
論是否受薪，亦須予以登記。  

 
( f )  請列出有關公司的名稱，並簡略說明每間公司的業務性質。  

 
(g)  另一間公司的附屬控權公司的涵義，與《公司條例》 (第 32章 ) (第 622章 )第 2(4)條

第 13條中該詞的涵義相同。  

簽署：
 

日期：

 



 
 

2

 
 

 
須予登記的個人利益  

股份  

 

8.  你 (本人或連同配偶或未成年子女，或本人代表配偶或未成年子女 )是否持有
任何公共或私營公司或團體面值的股份的實益權益，而該等股份的數目超過

該公司或團體已發行股本股份總數的百分之一的股份？   
 
有／否  

 
若有的話，請列出每間公司的名稱，並說明其業務性質。  

   

   

   

   

   

   

   

   

   

   

   

   

   
 
註：  (a)  無須登記持有股份的數量或價值。  

 
(b) 「股份」的定義是指個人持有的股份，並不包括議員以代名人身份持有的股份。  

 

(c)  議員有責任登記據他所知屬於這類別的利益。  
 
(d)  議員配偶的股份無須登記。除非議員知道配偶持有股份，而股份是議員連同其配

偶或代表其配偶持有的。這項指引同樣適用於議員未成年子女的股份。  

 
 

簽署：
 

日期：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 

 

 

 

決議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七十五條) 

 

 

 

《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事規則》 

 

議決自《公司條例》（第 622 章）第 4 部開始實施的日期起修

訂《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事規則》，修訂方式列於附表。 

 

 

 

 

 

 

 

 

 

 

 

 

 

附錄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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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對《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事規則》的修訂  

 

1. 修訂第 83 條 (個人利益的登記 ) 

(1) 第 83(5)(a)條— 

廢除 

在 “有關公司 ” 之後的所有字句  

代以 

“有一間《公司條例》（第 622 章）第 13 條所指的控

權公司，亦包括該控權公司的名稱； ”。  

(2) 第 83(5)(h)條 

廢除 

在 “而該等股份的 ” 之後的所有字句  

代以 

“數目超過該公司或團體已發行股份總數的百分之一

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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